
涉及东京航线的旅客出行须知

致乘坐深圳飞往东京航班的旅客：

根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，自 5月 27 日起，持中国湖北省、浙江省签发护

照者及入境日本前 14日内曾到访或居住在中国、印度等国家（地区）的非日本

籍外国人原则上无法入境日本。符合条件的入境者，入境日本后需按照要求在指

定地点或居家隔离 14天，并接受 PCR 检查。为确保您的顺利出行，请您务必在

出行前通过出入境网站等官方渠道详细了解当地出入境的各项规定。

致乘坐东京飞往深圳航班的旅客：

根据中国民航局、海关总署及深圳机场的相关要求，请您在登机前通过防疫健康

码国际版、海关旅客指尖服务小程序及粤康码，完成网上填报事项。在东京转机

入境中国的旅客，需确认在登机前已完成防疫健康码国际版的连续 14天填报。

我们将根据有关部门要求，在登机前查验您的健康码核查结果，请您主动配合。

如因未按上述要求填报或填报虚假信息导致“人员健康信息审核未通过”的，您将

被拒绝登机。被拒绝登机的旅客要求退票或改签的，我们将按照自愿退票和自愿

变更的原则办理。


